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 

《关于对光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年报的问询函》 

相关问题的核查意见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管理二部： 

贵所出具的《关于对光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报的问询函》（公司部

年报问询函〔2022〕第 496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已收悉。国泰君安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持续督导机构”）作为光启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光启技术”、“公司”）募集资金的持续督导机构，对问询函中

需要持续督导机构发表意见的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并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问询内容：2、报告期末，你公司货币资金金额为 54.81 亿元，占资产总额

的 61.22%；尚未使用募集资金金额为 51.74 亿元。报告期末，你公司未到期银

行理财产品金额为 39.05 亿元、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

产金额为 2 亿元。  

请公司保荐机构对理财产品投资是否符合《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20

年修订）》第 6.5.13 条，以及《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第 6.3.13 条的规定发表明确意见。  

问询答复： 

一、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基本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20 年修订）》第 6.5.13 条规定，上市公司

可以对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其投资产品的期限不得超过十二个月，

且必须符合以下条件：（1）安全性高，满足保本要求，产品发行主体能够提供保

本承诺；（2）流动性好，不得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投资产品不得质



押，产品专用结算账户（如适用）不得存放非募集资金或者用作其他用途，开立

或者注销产品专用结算账户的，公司应当及时公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第 6.3.13 条的规定，上市公司可以对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其投资产品的期限不得超过十二个月，且必须安全性高、流动性好，不得影响募

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期末未到期的现金管理募集资金期末余额为

39.05 亿元。其中，5.45 亿元为七天单位通知存款，12.50 亿元为定期存款，14.10

亿元为大额存单，2.00 亿元为结构性存款理财，5.00 亿元为单位智能存款，具体

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受托方 产品类型 金额 产品期限 备注 

东莞银行深圳南山支行 
7 天单位通知存

款 
4,500.00 七天通知 可以随时赎回 

重庆三峡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渝中支行 

7 天单位通知存

款 
10,000.00 七天通知 可以随时赎回 

重庆三峡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渝中支行 

7 天单位通知存

款 
20,000.00 七天通知 可以随时赎回 

重庆三峡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渝中支行 

7 天单位通知存

款 
20,000.00 七天通知 可以随时赎回 

广东华兴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深圳分行 
定期存款 10,000.00 5 年 可以提前支取 

广东华兴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深圳分行 
定期存款 20,000.00 5 年 可以提前支取 

浙商银行北京城市副中心

分行 
大额存单 10,000.00 3 年 可以随时转让 

平安银行广州分行营业部 大额存单 10,000.00 3 年 可以提前支取 

珠海华润银行佛山顺德支

行 
大额存单 10,000.00 3 年 可以提前支取 

招商银行深圳分行科发支

行 
大额存单 5,000.00 3 年 可以随时转让 

广东华兴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深圳分行 
定期存款 5,000.00 5 年 可以提前支取 

广东华兴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深圳分行 
定期存款 5,000.00 5 年 可以提前支取 

广东华兴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深圳分行 
定期存款 5,000.00 5 年 可以提前支取 



招商银行广州分行天河支

行 
大额存单 26,000.00 3 年 可以随时转让 

中国银行深圳笋岗支行 结构性存款 5,001.00 103 天 12个月以内 

中国银行深圳笋岗支行 结构性存款 4,999.00 104 天 12个月以内 

广东华兴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深圳分行 
单位智能存款 50,000.00 5 年 可以提前支取 

广东华兴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深圳分行 
定期存款 50,000.00 5 年 可以提前支取 

广东华兴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深圳分行 
定期存款 30,000.00 5 年 可以提前支取 

招商银行深圳分行科发支

行 
大额存单 20,000.00 3 年 可以随时转让 

华夏银行深圳分行高新支

行 
大额存单 10,000.00 2 年 可以提前支取 

澳门国际银行广州分行 结构性存款 10,000.00 181 天 12个月以内 

中信银行深圳城市广场旗

舰支行 
大额存单 20,000.00 3 年 可以提前支取 

中信银行深圳城市广场旗

舰支行 
大额存单 30,000.00 3 年 可以提前支取 

合计 390,500.00   

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 7 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

第十一次；于 2021 年 12 月 23 日召开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最高不

超过人民币 400,000 万元（含本数）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使用期限为

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在上述使用期限及额度范围内，资

金可循环滚动使用。 

二、核查过程及核查结论 

（一）核查过程 

1、取得并审阅了公司 2021 年末未到期银行理财产品账户明细； 

2、取得并审阅了公司 2021 年末未到期银行理财产品的购买协议、产品说明

书等文件； 

3、取得并审阅了公司关于审议现金管理事项的内部决策文件； 

4、取得并审阅了公司年审会计师出具的《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鉴证报



告》。 

（二）核查结论 

经核查，持续督导机构认为： 

1、公司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分别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以及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现金管理的期限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 

2、公司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的产品为 7 天通知存款、定期存

款、大额存单、结构性存款以及单位智能存款等本金保障型产品，无中高风险理

财产品，其安全性高； 

3、公司购买的理财产品中，虽然存在存款期限超过 12 个月的情形，但是协

议明确约定可以提前支取或者在产品到期之前进行转让，相关产品仍保持较好的

流动性； 

4、公司购买理财的银行账户不存在存放非募集资金或者用作其他用途的情

形。 

综上，公司购买理财产品投资符合《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20 年修订）》

第 6.5.13 条，以及《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第 6.3.13 条的相关规定；对于存款期限在 12 个月以上的理财产品，均为可提前

支取或者转让，不会对流动性造成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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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代表人（签字）：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杨可意               刘  实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